
本公司、本公司之董事(及監察人)、以及與本公司申請上

市案有關之經理人、受僱人，茲承諾遵守下列事項，如有

違反，願依 貴公司相關規定處理，並自負證券交易法第

171條、第 174條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責任。 

一、 切實遵守「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」，絕無直接

或間接要求、行求、期約、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之行

為，且無收取或要求承銷商以任何方式或名目補償或

退還承銷相關費用予本公司及上開所列人員或其關係

人或其指定之人等，亦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。 

二、 知悉並遵守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

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」第 36條及第 43條之 1有

關承銷禁止參與對象之規定。 

特此聲明 

此致 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

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

               董  事： 

               監察人(創新板適用)： 

               經理人： 

               受僱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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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本公司相關人員輔導並承銷           公司申請

有價證券上市案，茲承諾遵守下列事項，如有違反，願依 貴

公司相關規定處理，並自負證券交易法第 56條、第 66條、

第 171條、第 174條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責任。 

一、 本案絕無直接或間接要求、行求、期約、交付賄賂及收

受賄賂之行為，且承銷相關費用之收取不以其他方式或

名目補償或退還予發行人或其關係人或其所指定之人

等，亦絕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。 

二、 知悉並遵守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

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」第 36條及第 43條之 1有

關承銷禁止參與對象之規定。 

 

特此聲明 

此致 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              主辦證券承銷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

               協辦證券承銷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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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計師承辦           公司申請有價證券上市案，茲承

諾遵守下列事項，如有違反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

一、 絕對保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並本於誠信，本案審查期間絕

無直接或間接要求、行求、期約、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

之行為。 

二、 知悉並遵守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

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」第 36條及第 43條之 1有

關承銷禁止參與對象之規定。 

 

特此聲明 

此致 

 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               會計師事務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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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律師承辦           公司申請有價證券上市案，茲承諾

遵守下列事項，如有違反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

一、 絕對保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並本於誠信，本案審查期間絕

無直接或間接要求、行求、期約、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

之行為。 

二、 知悉並遵守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

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」第 36條及第 43條之 1有

關承銷禁止參與對象之規定。 

 

 

特此聲明 

此致 

 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律師事務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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